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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為健全校園衛生組織功能，推行學校衛生工作，增進正確健康觀念，培養健康生活

習慣及改善校區環境衛生，有效輔導學生並提供必要之洽詢協調，特設置「學校衛

生與健康教育委員會」，共同研討有關衛生教育之重大事項並 促進推動之。 

第二條 本會設置委員二十四至二十五人，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研發

長、體育與健康中心中心主任、、各科系主任、軍訓室主任及生輔組長及體育教學

行政暨衛生保健組組長為當然委員。主任委員由校長兼任，綜理本會全盤事宜。執

行秘書由體衛組組長擔任，秉承主任委員之命，處理本會之日常事務及執行本會決

議事項。 

第三條 本會委員皆為無給職。  

第四條 本會設置執行人員若干人，除各科系推派一員外，並由本會執行秘書從本校教職員

中遴選推薦由主任委員聘任。  

第五條 本會職掌如下： 

(一)擬定校園衛生保健教育實施方針。  

(二)編制校園衛生保健經費預算。  

(三)校園衛生保健活動之宣導與配合。  

(四)校園衛生保健教育工作之督導與考核事宜。  

(五)學生健康檢查，追蹤輔導與矯治辦法之研議事宜。  

(六)環境衛生(含飲用水及餐廳衛生)改善督考事宜。  

(七)其它有關校園衛生活動興革重要事項。 

第六條 本會每學期開會一次，由校長召集之，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對有關校園衛生保

健相關之重要事項協調與討論。本會召開會議時，得請本校有關人員列席。 

第七條 本會由校長擔任主席，主席若不克出席得由主席指定委員擔任會議主席，會議須有

半數以上委員之出席方得開會，各項決議以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為通過。 

第八條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本規章負責單位:體育行政教學暨衛生保健組 


